上高县文化、新闻出版局机关效能建设公开承诺书

为加强我局机关效能建设，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，树立为民、务实、勤政、清廉、高效机关形象，促进全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，特向社会各界公开承诺：

一、全面推行首问责任制、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。努力改进工作作风，提供优质服务。

二、坚决贯彻落实县委、县政府的重大决策，认真执行“三个简单”，保持政令畅通。

三、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及相关收费标准，杜绝乱收费、乱罚款现象。

四、坚持依法行政、文明执法、廉洁从政、为民亲民，服务热情、周到，严禁吃、拿、卡、要。

五、切实抓好重大文化工程建设，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。

六、积极举办各类文化活动，认真抓好送戏下乡活动，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。

七、着力抓好文化、新闻出版市场监管，严厉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，探索市场监管长效机制，努力提高群众满意度。

八、认真贯彻落实强农惠农政策。抓好农村文化活动资金的监督使用，确保活动的质量和效果。

九、提速办理各项审批项目。《歌舞娱乐经营许可证》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条件审查和现场勘查，并在7个工作日内公示并办结；《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》、《打字复印许可证》在1个工作日内办结；《印刷业许可证》在5个工作日完成条件初审，合格的及时上报市和省新闻出版局审批。

以上承诺，敬请社会各界监督，并欢迎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监督投诉电话：251157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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